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生建立良好人

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音樂會 

  
六年級草地音樂會師生同歡 

 

學生盡情表演，全心投入 

  
教師共同歡唱演出 學生盡情展現熱情，正向情緒 

  

學生開心表演，超有成就感 六年級野餐音樂會，同儕間良好的人際關係 



 

 

 

 

 

 

 

 

  

五年級野餐音樂會 學生主持、表演表現一級棒 

 
 

同儕間良好的人際關係 台上台下一起嗨 

  

音樂會節目表 現場歡樂正向互動良好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生建立良好人

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低碳野餐活動 

 

 

 

 

  
歡樂的野餐活動 歡樂的野餐活動 

  
歡樂的野餐活動 歡樂的野餐活動 

  
歡樂的野餐活動 歡樂的野餐活動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生建立良好人

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師生運動競賽 

 

 

 

  
師生躲避球 PK 賽 師生躲避球 PK 賽戰況激烈 

 

 

 

 

 

 

 

 

 

 

 

 

 

 

 

師生跳球的氣勢 師生樂樂棒球 PK 賽 

  
良好的師生互動 良好的師生互動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生建立良好人

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性平教育 

 

項次 應辦事項 檢核辦理情形 

1 

派員參加教育局辦理之種子師

資 培 訓 研 習 。 

請 勾 選 參 加 場 次 

■1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國小場） 

□112 年 6 月 28 日下午（國中場） 

2 
種子教師完成對全校教師宣講 

( 1 1 2 年 9 月 4 日前應完成 ) 

(1)112 年 8 月 30 日，參與人數_____人 

( 2 ) 檢 附 宣 講 成 果 （ 附 件 1 ） 

3 

入班宣導講師(非原班導師)皆完

成入班宣導 1 節課，並向輔導室

登 記 完 成 。 

(國小二至國中九年級於 112 年

9 月 15 日前應完成，國小一年

級於 11 月 30 日前應完成 ) 

( 1 ) 入 班 宣 導 實 施 日 期 區 間 

二至六年級 1 1 2 年 9 月 7 日 

一 年 級 1 1 2 年 1 1 月 9 日 

(2)檢附班級實施登記表（附件 2）。 

4 

授課教師已檢視學生回饋單，並

交回輔導室保管，倘有關懷個案

經學務處通報校園性別事件。 

本 次 關 懷 個 案 共  0 案 。 

5 
輔導室將回饋單收存妥當並保

存 1 年 。 

輔導室收存地點： 

檔案櫃。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本表及附件 1、2 請核章後，將掃描檔上傳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 

 

 

 

 

 

(附件 1) 



臺南市各級學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性平教育入
班 

宣導對全校教師宣講成果 
學校名稱：龍潭國小                                                          

班級數(含分校)：30 班 

一、實施照片 

照片 1 

 

 

 

照片 3 

 

 

 

圖說 1：開頭說明性平入班相關事宜 圖說 3：有關三年級宣導注意事項 

照片 2 

 

 

 

照片 4 

 

 

 

圖說 2：有關二年級宣導注意事項 圖說 4：回饋單注意事項說明 

二、研習簽到單：附於次頁或以圖檔完整截圖附於後。 

 

  



(附件 2) 

臺南市各級學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性平教育入
班宣導 

班級實施登記表 
學校名稱：龍潭國小                                                          

班級數(含分校)：30 班 

序號 班級 入班宣導實施日期 授課教師簽名 

1 二甲 112 年 9 月 5 日  

2 二乙 112 年 9 月 5 日  

3 二丙 112 年 9 月 5 日  

4 二丁 112 年 9 月 5 日  

5 二戊 112 年 9 月 5 日  

6 三甲 112 年 9 月 5 日  

7 三乙 112 年 9 月 5 日  

8 三丙 112 年 9 月 5 日  

9 三丁 112 年 9 月 5 日  

10 三戊 112 年 9 月 5 日  

11 四甲 112 年 9 月 5 日  

12 四乙 112 年 9 月 5 日  

13 四丙 112 年 9 月 5 日  

14 四丁 112 年 9 月 5 日  

15 四戊 112 年 9 月 5 日  

16 五甲 112 年 9 月 5 日  

17 五乙 112 年 9 月 5 日  



18 五丙 112 年 9 月 5 日  

19 五丁 112 年 9 月 5 日  

20 五戊 112 年 9 月 5 日  

21 六甲 112 年 9 月 5 日  

22 六乙 112 年 9 月 5 日  

23 六丙 112 年 9 月 5 日  

24 六丁 112 年 9 月 5 日  

25 六戊 112 年 9 月 5 日  

 

 

 

 

 

 

 

 

 

 

 

 

◆公告訊息-鼓勵教師上網研習『有關性平議題的研習』 

 

臺南市各級學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性平教育入
班宣導 

檢核表 



學校名稱：龍潭國小                                班級數(含

分校)：   30   班 

項次 應辦事項 檢核辦理情形 

1 
派員參加教育局辦理之種子師

資培訓研習。 

請勾選參加場次 

□113 年 1 月 10 日上午（國中場） 

▓113 年 1 月 10 日下午（國小場） 

2 
種子教師完成對全校教師宣講。 

(113 年 2 月 16 日前應完成) 

(1)113 年 2 月 16 日，參與人數 69 人 

(2)檢附宣講成果（附件 1） 

3 

入班宣導講師(非原班導師)皆完

成入班宣導 1 節課，並向輔導室

登記完成。 

(113 年 3 月 1 日前應完成) 

(1)入班宣導實施日期區間 

113 年 2 月 21 日至 2 月 26 日 

(2)檢附班級實施登記表（附件 2）。 

4 

授課教師已檢視學生回饋單，並

交回輔導室保管，倘有關懷個案

經學務處通報校園性別事件。 

本次關懷個案共  2  案。 

5 
輔導室將回饋單收存妥當並保

存 1 年。 
輔導室收存地點：檔案櫃。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本表及附件 1、2 請核章後，將掃描檔上傳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 

  



(附件 1) 

臺南市各級學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性平教育入
班宣導 

對全校教師宣講成果 

學校名稱：龍潭國小                     班級數(含分校)：30 班 

一、實施照片 

照片 1 照片 3 

圖說 1：專輔教師對全校師長宣導 圖說 3：回饋單注意事項說明 

照片 2 照片 4 

圖說 2：宣導課程內容整體說明 圖說 4：各年級課程內容說明 

 

 

 

 

 

 

 



二、研習簽到單： 

 

 

 

 

 

 

 

 

 

 

 

 

 

 

 

 

 

 

 

 

 

 

 

  



 

 

 

 

 

 

 

 

 

 

 

 

 

 

 

 

 

 

 

 

  



(附件 2) 

臺南市各級學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性平教育入
班宣導 

班級實施登記表 

學校名稱：龍潭國小                              班級數(含分

校)：30 班 

序號 班級 入班宣導實施日期 授課教師簽名 

1 一甲 113.02.22  

2 一乙 113.02.22  

3 一丙 113.02.22  

4 一丁 113.02.22  

5 一戊 113.02.22  

6 二甲 113.02.22  

7 二乙 113.02.22  

8 二丙 113.02.22  

9 二丁 113.02.22  

10 二戊 113.02.22  

11 三甲 113.02.22  

12 三乙 113.02.22  

13 三丙 113.02.22  

14 三丁 113.02.22  

15 三戊 113.02.22  

16 四甲 113.02.23  

17 四乙 113.02.23  



18 四丙 113.02.23  

19 四丁 113.02.23  

20 四戊 113.02.23  

21 五甲 113.02.22  

22 五乙 113.02.22  

23 五丙 113.02.22  

24 五丁 113.02.22  

25 五戊 113.02.22  

26 六甲 113.02.26  

27 六乙 113.02.26  

28 六丙 113.02.26  

29 六丁 113.02.26  

30 六戊 113.02.26  

 (上開表格可自行增減列數) 

 

 

 

 

 

 

 

 
龍潭國小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性平入班導師宣講班級分配表 

◎二至六年級 112年 9月 5日(二)  8：00至 8：35 

◎一年級 112年 11月 7日(二)  8：00至 8：35 



班級 授課老師 班級 授課老師 

一甲 商羽淇 二甲 黃慧琍 

一乙 李怡璇 二乙 陳泓君 

一丙 陳郁婷 二丙 黃君怡 

一丁 曾靖喻 二丁 劉潤萍 

一戊 楊美慧 二戊 楊宜靜 

三甲 彭彙育 四甲 張萓方 

三乙 林宇佳 四乙 余金枝 

三丙 葉淯嫙 四丙 郭有蘭 

三丁 陳玲玲 四丁 朱可筠 

三戊 林德政 四戊 周君亭 

五甲 許瓊蓉 六甲 郭育伶 

五乙 張佳雯 六乙 石苑均 

五丙 郭真紜 六丙 江孟澕 

五丁 陳璽云 六丁 王政元 

五戊 蕭夙婷 六戊 吳蕙帆 
 

 

 

 

 

 

 

 

 

 

 

 

 

 

 

 

 

 

 

 

 

 

 

 

 

 

 

 



執行成果照片 
  

說明：上課實況 1-導讀中 說明：上課實況 2-導讀中 

  

說明：上課實況 3-身體自主權 
說明：上課實況 4-什麼是『強制性侵害』 

  

說明：上課實況 5-案例故事與分析 說明：上課實況 6-什麼是『不當追求』 

 

 

 

 

 

 

 

 

 

 

 



龍潭國小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性平入班導師宣講班級分配表 

◎1.2.3.5 年級 113年 2月 22日(四)  8：00至 8：35 

◎4年級 113年 2月 23日(五)  8：00至 8：35 

◎6年級 113年 2月 26日(一)  8：00至 8：35 

班級 授課老師 班級 授課老師 

一甲 楊美慧 二甲 楊宜靜 

一乙 商羽淇 二乙 黃慧琍 

一丙 李怡璇 二丙 陳泓君 

一丁 陳郁婷 二丁 黃君怡 

一戊 曾靖喻 二戊 劉潤萍 

三甲 林德政 四甲 周君亭 

三乙 彭彙育 四乙 張萓方 

三丙 林宇佳 四丙 余金枝 

三丁 葉淯嫙 四丁 郭有蘭 

三戊 陳玲玲 四戊 朱可筠 

五甲 蕭夙婷 六甲 吳蕙帆 

五乙 許瓊蓉 六乙 郭育伶 

五丙 張佳雯 六丙 石苑均 

五丁 郭真紜 六丁 江孟澕 

五戊 陳璽云 六戊 王政元 
  



執行成果照片 
  

說明：一年級--認識身體自主權 說明：二年級--獨一無二的我們 

  

說明：三年級--認識性騷擾 
說明：四年級—什麼是性騷擾 

  

說明：五年級--性霸凌關係篇 說明：六年級--過度追求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生建立良好人

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性平教育宣導 

 

 

 

  
邀請輔導諮商中心講師進行性平宣導 邀請輔導諮商中心講師進行性平宣導 

  
性平教育宣導 性平教育宣導 

  
性平教育宣導 性平教育宣導 



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小 113 年全校模範兒童選拔

實施辦法 
一、依據： 

(一)、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本校學務處工作實施計畫。 

二、實施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行為，獎勵品性優良，服務熱心之學生。 

(二)、選出學生楷模，肯定學生優良表現，蔚為校園風氣。 

(三)、經由選舉活動，培養學生民主素養。 

三、選拔內容及相關資格規定： 

(一)、班級模範兒童：(每班一位) 

1.不遲到早退、品學兼優、擔任幹部熱心服務，足以為全班楷模者。 

2.參加各項團隊表現優異，為校爭取榮譽。 

    (二)、全校模範兒童： 

1.六年級各班模範兒童代表該班參選，暫訂選出二位全校模範兒童代表

（屆時再依市府規定呈報）。 

四、實施流程及工作內容： 

完成日期 工作重點 具體實施內容 協助完成者 

112.11.24（五）

前 

各班選出班

級模範生 

請各班於 16:00前完成該班模範生之選拔 

於 11.24至辦公室抽出模範生號碼 
各班導師 

112.11.24(五)- 

112.12.08(五) 

各班模範生

繳交海報 
請各班模範生於 16:00前完成海報並交至生教組。 

各班導師及

模範生 

112.12.08(五)-

112.12.22(五) 
海報張貼 將各班模範生繳交之海報張貼在行政大樓穿堂。 學務處 

112.12.26（二） 

模範生提供自

介影片，各班

於晨會進行觀

看 

1.觀看各班模範生自介影片。(時長 2 分鐘，以不

超過 3分鐘為原則) 

2.全校教職員及學生觀看模範生自介影片後，投票

選出二位全校模範兒童代表。 

模範生、生教

組、全校教職

員 

說明： 

1. 六年級各班自行決定一名模範生，由學校給予每班模範生一張全開海報紙

及一張 A4紙，由該名模範生自行設計海報內容(如：自我介紹、優良表現…

等)，再張貼在行政大樓穿堂二週(12/08-12/22)；每位模範生於 12/25前提

供自介影片(時長 2分鐘，以不超過 3分鐘為原則)。 

2. 在 12/26(二)晨會時，全校教職員及學生觀看各班模範生自介影片後，全

校教職員及學生投票(一人一票)選出二位全校模範兒童代表。 

3. 如超過兩位以上同票，以公開抽籤決定最後模範生代表。 

五、獎勵： 

(一)、班級模範兒童：(下學期初，一至五年級各班選出班級模範生。) 

1. 朝會時公開表揚，頒獎。 

2. 模範兒童優良事蹟張貼於校園中適當地點。 

    (二)、全校模範兒童代表：代表學校參加全市模範兒童表揚大會。 

六、本辦法經全校教師討論修正完成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小一一三年度模範兒童個人

資料 

班級： 學生姓名： 

學生優良事蹟： 

 

 

 

 

 

 
照片： 

 

 

 

 

 

 

 

 

 

 

 

 

 

 

 

 

 

 

 



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小一一三年度模範兒童選拔

實施辦法 
一、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實施。 

 

二、實施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行為，獎勵品性優良，服務熱心之學生。 

(二)、選出學生楷模，肯定學生優良表現，蔚為校園風氣。 

(三)、經由選舉活動，培養學生民主素養。 

 

三、選拔內容及相關資格規定：(一～五年級每班一位)(六年級已選) 

班級模範兒童資格：不遲到早退、品學兼優、熱心服務，足以為全班楷模者。 

四、實施流程及工作內容： 

完成日期 工作重點 具體實施內容 協助完成者 

3.20（三） 
網路填報及上

傳電子檔照片 

1. 請各班於 3/20(三) 12:00 以前至 X:\03.學務處\

生教組\001班級模範生，填報該班模範生優良

事蹟(優良事蹟電子檔在該資料夾中)。 

2. 請各班當選人繳交生活照電子檔一張(親子合

照或個人照皆可)，以便製作優良事蹟表後公

告。（六年級班級模範生也要上傳） 

學生優良事蹟資料請直接打在電子檔，以利製作 

各班導師 

3.26（二） 校內表揚 
請校長於朝會時，頒發全校各班模範生當選證書、

龍龍卡及二十元點券以資鼓勵。 
學務處 

 

五、獎勵： 

班級模範兒童： 

3. 朝會時公開表揚，頒獎。 

4. 模範兒童優良事蹟張貼於校園中適當地點。 

六、本辦法經全校教師討論修正完成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模範生選拔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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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校園霸凌防制

規定」 
105.2.17 校務會議訂定 

106.9.20 行政會議修正 

112.08.30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 

    二、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3月3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50035269 號   

        函辦理。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7月21日臺教學(五)字第1090097594B號 

        函辦理。 

 

貳、目的： 

    為增進友善校園，明確律定教職員工生相關權責及處理程序，期有效防制校

園霸凌事件，特訂定本規定。 

 

參、校園安全規劃: 

     一、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擔任

副召集人，成員應包括導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

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法律專

業人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負責防制校園霸凌

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二、建立「校園危險地圖」：危險地圖由總務處負責繪製，公布於行政大

樓穿堂，定期檢討修正；另每日應排定人員針對早讀、午休及課間加強巡查外，

放學後校園易霸凌地區亦須留意，巡查情形應詳載於巡堂記錄本。 

 

肆、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應注意事項： 

    一、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

樂於助人、相互尊重之品德，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

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二、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

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道德心、樂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學校及家



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三、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

導及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四、教師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

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 

    五、教師應主動關懷及調查學生被霸凌情形，評估行為類別、屬性及嚴重程

度，依權責進行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伍、校園霸凌防制之政策宣示： 

    一、為防制校園霸凌，將校園霸凌防制納入校園安全規劃，採取下列措施改

善校園 

    危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

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

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二)紀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霸凌事件之空間，併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

地圖。 

    二、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

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落實實施，奠定防制校園霸凌之基礎。 

    三、每學期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或結合校務會議、學務會議或教

師進修研習時間，強化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凌之知能及處理能力。 

 

陸、校園霸凌之界定、樣態及通報權責: 

    一、校園霸凌之界定、樣態： 

    （一）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

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

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

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二）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

霸凌行為。 

    （三）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四）有關前第1 項之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

性霸凌者，依該法規定處理。 



    二、通報權責： 

    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及學校確認成立校園

霸凌事件後，應立即按此防制規定向學務處通報，學務處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向社政(確認事件)、

教育部校安中心及教育局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 小時。 

 

柒、校園霸凌之申請調查程序: 

    一、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被霸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得

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以下簡稱調查學校）申請調查；學校於受理

申請後，應於3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並於受理

申請之次日起2個月內處理完畢，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調查及處理結果，並告知不

服之救濟程序。 

    二、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即通報校

長或學務處，學務處就事件進行初步調查，並於3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 

    三、學生、民眾之檢舉（以下簡稱檢舉人）或大眾傳播媒體、警政機關、醫

療或衛生福利機關（構）等之報導或通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就事件

進行初步調查，並於3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 

    四、接獲非本校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除依規定通報外，應於3日內將事件

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當事人。 

    五、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

檢舉；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

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請人或檢舉人拒絕簽名、蓋章或未

具真實姓名者，除知悉有霸凌情事者外，得不予受理。 

    六、前項書面或依言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職稱、

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霸凌人之就讀學校、班級。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申請人

及受委任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七、二人以上行為人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責

調查，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捌、校園霸凌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一、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調查時應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由

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避免行為人與被霸凌人對質，但基於教育及輔導上之必要，經防制校

園霸凌因應小組徵得雙方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無不對等之情形者，不 

在此限。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作成書面資料，交由

行為人、被霸凌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不在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得經主管機關、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 

    二、行為人已非本校或前項參與調查學校之學生時，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

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 

    三、學制轉銜期間受理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共同主管機

關決定之；無共同主管機關時，由各該主管機關協議定之。 

    四、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過程中，為保障行為人及被霸凌人(以下簡稱當

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

並報教育局備查：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其課業，得不

受請假、 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霸凌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情節嚴重者，得

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 

    （三）避免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當事人非屬本校之學生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處理。前二項

必要之處置，應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決議通過後執行。 

    五、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

理結果之影響。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六、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應配合調查程序及處置。調查程序中遇被霸凌



人不願配合調查時，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七、調查後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者，立即啟動霸凌輔導機制，並持續輔導

行為人改善；行為人非屬本校學生時應將調查報告、輔導或懲處建議，移送行為

人現所屬學校處理。 

    八、前項輔導機制，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畫，明列懲處建

議或前項規定之必要處置、輔導內容、分工、期程，完備輔導紀錄，並定期評估

是否改善。 

    九、當事人經定期評估未獲改善者，得於徵求法定代理人同意後，轉介專業

諮商、醫療機構實施矯正、治療及輔導，或商請社政機關（構）輔導安置。 

    十、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後，應依霸凌事件成因，檢討相關環境及教育措

施，立即進行改善，並針對當事人之教師提供輔導資源協助；確認不成立者，仍

應依校務會議通過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進行輔導管教。 

    十一、校園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檢察機關

協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

相關規定處理。 

 

    玖、校園霸凌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一、調查及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

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二、申請人或行為人對調查及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

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務處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

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三、受理申復後，應交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

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四、當事人對於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或因校園霸凌事件受懲

處不服者，得依本校處理學生申訴相關規定提起申訴，或依訴願法、行政訴訟法

提起其他行政救濟。 

 

拾、禁止報復之警示處理原則: 

    所謂報復行為，含運用語言、文字、暴力等手段，威嚇、傷害與該事件有關

之人士。 

    一、當申請人或檢舉人提出申請調查階段，應避免申請人（當事人之相關）

與行為人不必要之接觸，以維護雙方權利。 



    二、事件調查期間處理原則 

   （一）確實執行申請人與行為人之不必要接觸。 

   （二）被害人與加害人有權勢失衡時，應避免或調整權勢差距以保護弱勢一

方。 

   （三）加害人如為教師（職員、聘雇人員、工友）應主動迴避教學、指導、

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三、事件調查結束及懲處後應注意事項： 

   （一）對被害人應確實維護其身心之安全。 

   （二）對加害人行為明確規範之。以避免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 

   （三）如有報復行為發生時，依其他關法令規定處理之。 

 

拾壹、隱私之保密: 

    一、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二、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三、學校或相關機關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姓名之原

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規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人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

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拾貳、其他校園霸凌防制相關事項: 

    一、將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納入學生手冊及教職員

工聘約中。 

    二、教師、職員或其他人員有違反本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分別依成績考

核、考績或懲戒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 

    三、行為人有違反本規定者，學校應依相關法規、學校章則予以處罰。 

    四、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完成，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議決後，

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紀錄報教育局備查。 

五、本校設置投訴專線(06-2324313轉706)及信箱

(ltpsmanagement@gmail.com)，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遇有投訴事件，由學務組

處理；並建構防制校園霸凌網頁，宣導相關訊息及法規(令)。 

 



    六、本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組織成員與執掌相關表格 

    (附件一、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與執掌表) 

         (附件二、臺南市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附件三、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 

         (附件四、校園霸凌個案處理紀錄表) 

         (附件五、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 

拾叁、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蔡弼仲          主任：蔡明宏                校長：吳

婉媚 
 

 

 

 

 

 

 

 

 

 

 

 

 

 

 

 

 

 

 

 

 



附件一 

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

員與執掌 

 職  稱 級職 職                             掌 

1 召集人 校長 指揮、綜理校園霸凌事件及全般事宜 

2 副召集人 學務主任 

協助校長綜理校園霸凌事件及負責有關校

園霸凌事件新聞連繫與發布，並提供媒體

相關報導。 

3 小組成員 生教組長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召開會議及

協調事宜。 

4 小組成員 教務主任 
協助調查及審理校園霸凌事件暨與事件相

關學生課程調整事宜。 

5 小組成員 輔導主任 
協助調查及釐清校園霸凌事件、加害者及

受害者心理輔導與諮商後續事宜。 

6 小組成員 輔導老師 
協助調查及釐清校園霸凌事件、加害者及

受害者心理輔導與諮商後續事宜。 

7 小組成員 輔導老師 
協助調查及釐清校園霸凌事件、加害者及

受害者心理輔導與諮商後續事宜。 

8 小組成員 導師代表 協助調查及審理校園霸凌事件。 

9 小組成員 校護 
協助辦理「防制校園霸凌計劃」傷病救助

工作。 

10 小組成員 家長會長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及與家長協調事

宜。 

11 小組成員 
專家學者-律師

(外部) 

具防制霸凌相關專業、法律素養之專業人

員，協助調查及審理校園霸凌事件。 

(以下附件二細則省略) 

 

 



附件三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國民小學適用） 

親愛的同學你好： 

同學之間常有一些爭吵或不愉快，甚至有一些長期且經常發生的事件，如讓
人不愉快的言語或是肢體碰撞，使你會對學校環境產生不信任或害怕，希望透過
你的作答，讓我們瞭解你或同學所遭遇的困難，並儘速協助你解決問題，我們會
對你所提供的資料給予絶對保密與審慎關懷，謝謝你的合作。 

校長 000  
謹啟 
一、基本資料 

我的姓名：               
我的性別：□男      □女 
我目前就讀：（□國小     年級） 
 

二、友善校園環境調查 

填答說明 
完
全
沒
有 

曾
經
有 
1-2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 
天 
1 
次
︵
含
以
上
︶ 

請以你過去 6個月到現在，就下列各題發生的次數，在

空格內打。 

1.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打-------------------------- □ □ □ □ □ 

2.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 □ □ □ □ 

3.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聯合的不理我-------------- □ □ □ □ □ 

4.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 □ □ □ □ 

5.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說我壞話---------------------- □ □ □ □ □ 

6.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 □ □ □ □ 

7.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看到有同學發生上述 1~6項行為-------- □ □ □ □ □ 

8.續第 7 題，如你知道有發生上述曾經被傷害的同學，你是否願意幫助他們，提供他們的姓

名及受害方式，有利於學校能快速的協助他們解決困難。(可複選) 

被傷害同學姓名：         被傷害方式：□被打□被勒索□聯合的不理我 

被傷害時間：    年     月            □被言語恐嚇威脅□被謠言中傷□被網路傷害 

謝謝你的作答，從現在開始，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

毆打或勒索，請你主動向學校反映，學校會幫助你們解決，或利用下列電

話投訴： 

1.學校投訴信箱： 

2.學校投訴電話（適用高中職以上）： 

3.本局投訴電話：0800-580995 

4.教育部 24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以下附件四通報單、附件五法律責任及「處理校園霸凌事件」自我檢核表省略) 

密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生建立良好人

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校園霸凌預防 

 

 

 

 

  
反霸凌宣導 反霸凌宣導 

  
反霸凌宣導 反霸凌宣導 

  
反霸凌宣導 反霸凌宣導 



 

                                          

臺南市龍潭國小 112學年度 

高關懷課程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

復學輔導工作原則」。 

二、 目的： 

       (一)中輟生預防與輔導，減少青少年中輟、犯罪與校園暴力。 

       (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適應學校生活，增進其社會適應能

力。 

       (三)透過多元化之課程，加強中輟及中輟之虞學生適應學校

的學習生活與環境。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 

四、 主辦單位：龍潭國小 

五、 實施對象： 

(一)參與本課程之學生均須列為各校認輔個案並應由授課

教師填寫個案學習紀錄。 

(二)中輟復學需要特別教育之學生、時輟時學及中輟邊緣學

生。 

(三)嚴重適應困難、學習意願低落、長期缺課有中輟之虞之

學生。 

六、 實施期程：自民國112年9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分上、下

學期進行，課程安排得依學校行事曆機動調整。 

七、 活動地點： 

八、 實施內容及方式： 

(一)各校建立高關懷學生名與列出原因分析，擬定預防中輟

高關懷課程 

實施計畫（每校最高補助 22萬元），利用多元化課程，

發展社區特色，提高學生學習興趣，適應學校生活。 

(二)依個案評估需求，以技藝類課程為主，提供多元彈性之

個別化適性課程。 

(三)編班以抽離式為原則，每班人數不得低於 3人，依學生

問題類型之不同，以彈性分組教學模式規劃安排，每週

課程至多 5日，每日至多 7節為原則，並應定期評估。 

(四)課程設計原則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為前提，以技藝類



（電腦教學、樂器、武術、餐飲技藝、手工藝等）課程

為主，且不以正式課程取向為限制。 

(五)每月應將反毒教育及預防犯罪施以正式課程或以課程

融入方式辦理。 

九、 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相

關預算支應。 

十、 經費預估：詳如附表。 

十一、 預期成效： 

    (一)利用多元化的課程，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增加對學校的

適應能力。 

    (二)培養學生正確學習態度及觀念，使其逐漸能適應正常課程。 

十二、 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會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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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南市龍潭國小 112學年度高關懷學生名冊 

序

號 
列案日期 

班

級 
姓名 家庭背景 危機狀態 輔導策略 輔導結果 

學生 

需求

(具體

描述) 

預期成效 

1 110.9.23 
三

乙 

曾

OO 

雙親 ■單親 失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中輟高風險群 

□自殺高風險群 

■其他高關懷: 

__家暴目睹兒，偏

差行為嚴重__ 

□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列入關懷對象，持續

追蹤 

□安排認輔人員   ■安排諮商輔導  □安排小團體輔

導  

□安排高關懷課程 □提報高風險家庭■提報兒少保護 

□轉介中介教育   ■其他：社工持續關懷 
 

□結案，日期：

年月日 
■繼續列案輔

導 

□其他： 

 

體能、

繪本、

烹飪、

桌遊、

心理師 

增加就學動

力，不無故

缺課，並維

持每周有 3

日以上到

校。 

2 110.3.1 
五

丙 

沈

OO 

□雙親 ■單親 □失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中輟高風險群 

□自殺高風險群 

■其他高關懷: 

__家暴________ 

□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列入關懷對象，持續

追蹤 

■安排認輔人員   ■安排諮商輔導  □安排小團體輔

導  
□安排高關懷課程 □提報高風險家庭 ■提報兒少保護 

□轉介中介教育   ■其他：學輔共同關懷 
 

□結案，日期：

年月日 
■繼續列案輔

導 

□其他： 

 

體能、

繪本、

烹飪、

桌遊、

心理師 

增加就學動

力，不無故

缺課，並維

持每周有 3

日以上到

校。 

3 109.11.17 
五

戊 

吳

OO 

■雙親 □單親 失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重組家庭 

□中輟高風險群 

□自殺高風險群 

■其他高關懷: 

__家暴高風險家

庭，父親常情緒不

穩，學生有時拒學 

□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列入關懷對象，持續

追蹤 

□安排認輔人員   ■安排諮商輔導  □安排小團體輔

導  
□安排高關懷課程 □提報高風險家庭 ■提報兒少保護 

□轉介中介教育   ■其他：社工持續關懷 
 

□結案，日期：

年月日 
■繼續列案輔

導 

□其他： 

 

體能、

繪本、

烹飪、

桌遊、

心理師 

增加就學動

力，不無故

缺課，並維

持每周有 3

日以上到

校。 

4 109.11.17 
五

丙 

吳

OO 

■雙親 □單親 失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重組家庭 

□中輟高風險群 

□自殺高風險群 

■其他高關懷: 

__家暴高風險家

庭，父親常情緒不

穩，學生有時拒學 

□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列入關懷對象，持續

追蹤 

□安排認輔人員   ■安排諮商輔導  □安排小團體輔

導  
□安排高關懷課程 □提報高風險家庭 ■提報兒少保護 

□轉介中介教育   ■其他：社工持續關懷 
 

□結案，日期：

年月日 
■繼續列案輔

導 

□其他： 

 

 

體能、

繪本、

烹飪、

桌遊、

心理師 

增加就學動

力，不無故

缺課，並維

持每周有 3

日以上到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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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高關懷課程表-曾○○、沈○○、吳○○、吳○○ 

112/09/01—113/06/30(共 32週)-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 * * * 個別晤談 

2 * * * * 個別晤談 

3 * * * * * 

4 * * * * * 

用餐 

及午休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 電腦教學 
(融入反毒課程) 

餐飲技藝  體能活動  

9 電腦教學 
(融入反毒課程) 

餐飲技藝  體能活動  

 

 

 

附件 2：高關懷課程表-沈 OO、吳 OO 

112/09/01—113/06/30(共 32週)-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藝術欣賞 

(融入反毒課程) 
* 身心靈課程 * * 

2 * * * * * 

3 * * * * * 

4 * * * * * 

用餐及午休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說明： 

1.內聘講師之課後（課後第 8、9節）： 

 ①電腦教學（黃逸婷師）、②餐飲技藝（黃玉琪師）、③體能活動(許泰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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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上學期上 16週次、下學期上 16週次，合計 32週次。 

      3門課程*每週 2節/門課*32週次=192節課（400元/節） 

 

2. 內聘講師（上課時間）： 

   ①藝術欣賞(陳芬艶師)、②身心靈課程(許泰林)，  

      112學年度上學期上 16週次、下學期上 16週次，合計 32週次。 

      2門課程*每週 1節/門課*32週次=64節課（336元/節） 

 

3.  外聘專業輔導人員（個別晤談） 

     112學年度上學期上 8週次、下學期上 8週次，合計 16次。 

     每週 2次*16週次=32次（1000元/時） 

 

4、* 號表示學生回原來班級上課時間，只需在安排彈性課程之節 

   數填入課程名稱。 

5、教師實施上列課程時須隨機進行反毒課程。 

 

附件 3:師資來源 

本課程得聘請本校教師、校外社工人員、社區人士、學者專家等。 

序號 任教課程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學歷或證照 

或聘任原因 

1 個別諮商 

 

蕭慧貞 

 

外聘 心理師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 

諮心字第 005070號 

2 個別諮商 黃尹貞 外聘 心理師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碩士 

諮心字第 001636 號 

3 電腦教學 黃逸婷 內聘 教師兼資訊組長 

1.國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資訊

教育系 

2.國立臺南大學應用數學所碩士 

4 
1.體能活動 

2.身心靈課程 
許泰林 內聘 教師兼輔導主任 

1.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 

2.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碩士 

5 餐飲技藝 黃玉琪 內聘 教師兼衛生組長 
1.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 

2.崑山科大媒體藝術所碩士 

6 藝術欣賞 陳芬艶 內聘 教師兼輔導組長 

1.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社教系 

2.國立臺南大學輔導 20學分班 

3.崑山科大媒體藝術所碩士 



39 

 

臺南市112學年度預防中輟高關懷課程實施活動照片 

照片 照片 

說明：輔導室專門設立『高關懷教室』 說明：高關懷教室專用餐飲設備 

照片 照片 

說明：個別諮商室—專業諮商師入駐學校 說明：繪本教學—融入反毒教育 

照片 照片 

說明： 繪本教學—學生上臺分享作品 說明：繪本教學--學生們的繪本作品 

  

說明：身心靈—說好話形成善的循環 說明：身心靈—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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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身心靈—表達自己的感受 說明：身心靈--猜猜同學今天的心情 

  

說明：體能活動 1-讓學生體驗羽球運動 說明：體能活動 2讓學生體驗射箭運動 

  

說明：體能活動 3讓學生體驗 3人制棒球運動 說明：體能活動 4讓學生體驗籃球運動 

  

說明：餐飲技藝—煮泡麵也可以吃得很 
      健康  說明：餐飲技藝—學習煮玉米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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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餐飲技藝—自己煎荷包蛋 說明：餐飲技藝—幫同學準備餐具 

  

說明：桌遊--大家一起玩『超級犀牛』， 

看誰是蓋樓達人！ 

說明：桌遊--大家一起玩『臺灣大富翁』， 

看誰能夠當上臺灣首富。 

  

說明：桌遊--大家一起玩『跳棋』， 

看誰最會動腦走出捷徑！ 

說明：桌遊--大家一起玩『德國心臟病』， 

看誰的心臟承受力最強大！ 

  

說明：諮商師諮商中…之 1 說明：諮商師諮商中…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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